
中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校组〔2019〕12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发展党员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为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从源头上保证党员队伍

的先进性纯洁性，根据市委组织部发展党员工作的文件精

神，现就做好全校 2019 年度发展党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展党员，同时严格程序，做到一人一报。 

各学院党总支部、研究生教育教学部直属党支部要有领

导、有计划抓实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切实把提高发展学生党

员质量放在首位。根据市委组织部明确的发展党员计划，学

校 2019 年发展学生党员控制比例为 3.1%，各学院党总支部、

研究生教育教学部直属党支部的具体计划控制数见附件。各

单位必须严格按照 2019 年度发展学生党员指导性计划数进

行发展，发展情况将纳入年度考核指标。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好抓细发展党员工作。各二

级党组织书记是本单位发展党员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认真

履行职责，充分认识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性，

要切实加强指导和督查检查；要严格按照《发展党员工作全

程纪实本》对所发展的党员进行全程纪实；要确保按时限上

交合格的发展党员材料，建立统一编号《入党志愿书》的发

放登记台账；要合理分配发展计划，重点发展品学兼优的高

年级学生，不断优化学生党员的年级分布结构；要防止长期

不发展、临毕业前突击发展等不正常现象。 

 (二)强化培养教育，提升发展党员质量。各二级党组

织要坚持组织培养、教育引导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把培养教

育贯穿发展党员工作全过程。切实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教育，重视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确保



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保持一定比例，做到每发展 1 名党

员有不少于 3 名入党积极分子作为储备，建设一支数量合理、

综合素质较高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坚持“早选苗、早培养”，

建立健全多途径吸纳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机制，重点完善

“三推一定”（群众推选、群团组织推优、党组织推荐，支

部委员会确定）推荐入党积极分子方式。探索实行党校培训

与履职尽责、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谈心谈话等相结合的培

养机制，进一步完善学习培训、考察考核、实践锻炼制度，

组织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教

育活动，引导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提高政治

觉悟，真正做到思想入党。要精心选择培养联系人、入党介

绍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督促他们负起责任。 

(三)严格标准程序，规范发展党员工作要求。各二级党

组织要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要求，

牢固树立质量建党理念，严格坚持标准，规范发展程序，始

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始终把思想入党作为重中之重，认

真考察和甄别入党动机，严格进行政治审查，确保新党员政

治合格、质量过硬。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要把学生综合素质

作为重要考察内容，综合考察其思想政治、能力素质、道德

品行、现实表现等方面的情况，注重把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刻

表现、自我评价和群众评议相结合，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发

展党员的主要条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发展党员程序，从入



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确定、预备党员接收、预备党员

教育考察和转正等关键环节，逐级从严把关、层层负责，重

点把好支部大会讨论关和预备党员转正关。要严格执行发展

党员推荐制、培养制、预审制、公示制、票决制、责任追究

制等制度，规范细化教育、培养、考察、审查、公示等具体

要求，确保程序严谨、手续完备、材料齐全，切实用严格的

程序和制度来保障发展党员的质量。坚持“六个不发展”，

即没有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不发展，没有经过一年培养

期考察的不发展，没有进行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

发展，没有突出的思想政治表现的不发展，手续不完备的不

发展，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查清或党内意见不一致的暂不发

展。 

(四)严肃工作纪律，切实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自查督

查。各二级党组织要严肃发展党员工作纪律，对不坚持标准、

不履行程序、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支部及其负

责人、直接责任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上报学校

党委；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要坚决对发

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和不正之风进行自查。 

 

 

 

 



附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019 年度发展学生党员指导

性计划数 

 

中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19 年 4 月 1 日        

 

 

 

 

 

 

 

 

 

 

 

 

 

 

 

 

 



附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019 年度发展学生党员指导性计划数 

 

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 计划控制数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部 7 人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党总支部 28 人 

法学院党总支部 24 人 

文学院党总支部 35 人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部 32 人 

商学院党总支部 74 人 

教育学院党总支部 27 人 

音乐舞蹈学院党总支部 34 人 

美术与设计学院党总支部 40 人 

数学与金融学院党总支部 30 人 

能源与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部 47 人 

信息学院党总支部 76 人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党总支部 27 人 

体育学院党总支部 32 人 

研究生教育教学部直属党支部 4 人 

 

注：各单位发展党员材料上半年于 5 月 6 日前、下半年

于 11 月 15 日前交组织部，过期不予受理。 


